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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证券简称：海新能科 公告编号：2026-034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北京

三聚绿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绿源”）提供了日常经营性借款；2023年 06

月 13日，公司将持有的三聚绿源全部股权转让给黑龙江红兴隆农垦聚隆生物质

新材料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不再持有三聚绿源股权，由此导致

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其业务实质为公司

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

2023年股权转让完成时，三聚绿源欠公司本金为 11,085.52万元，三聚绿源

全资子公司呼伦贝尔北京三聚绿源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伦贝尔

绿源”）欠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金中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中”）

本金为 8.00 万元；三聚绿源及呼伦贝尔绿源应当于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三年内

（即 2026年 6月 13日）向公司及武汉金中归还欠款。

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公司及武汉金中对三聚绿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本

息合计）为 12,173.02万元，计提减值 3,469.97万元，账面净额 8,703.05万元。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及武汉金中分别于 2026 年 6月 09日向三聚绿源及呼伦贝尔绿源发

出《还款提醒函》，提醒三聚绿源及呼伦贝尔绿源上述财务资助款即将到期，希

望其尽快偿还。

2、公司与三聚绿源积极协商回款事宜，跟踪并督促三聚绿源全力筹措资金，

同时要求连带责任担保方北京习泽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担保义务，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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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上述财务资助款。如无法协商解决，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追偿，以最大程度

减少公司潜在损失，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烃基生物柴油（HVO）及生物航煤（SAF）生

产负荷处于历史高位，在手订单较为饱满，主营业务发展态势良好。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 27,514.37 万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3.68%，货币资

金 55,531.49 万元；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11.20 万元，公司

资金状况良好，可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本次财务资助

款逾期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及武汉金中《还款提醒函》。

特此公告。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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